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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  
(第 599 章 )  

 
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(第  599 章 )修訂規例  

 

引言  

 於2020年12月23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599章 ) (《條例》)第8條，為

防止、應付或紓緩香港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

訂立以下三項修訂規例 (《修訂規例》 )— 

(a)  《2020年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 (修訂 ) (第9號 )規例》 (見附

件A)，修訂《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(第599C章 )以— 

(i )  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(局長 )指明從中國在香港以

外的地區到達香港及曾在緊接到達香港之前在某一

中國地區或某一外國地區逗留若干期間的人士須接

受檢疫的期間，而在指明有關期間前，須顧及疾病在

該地區的蔓延程度及模式及該些人士為香港帶來的

公共衞生風險。局長可就不同類別的人士指明不同

期間，而有關指明期間不得超過28日；  

( i i )  賦權局長指明在到達香港前曾在某一中國地區或某

一外國地區逗留的人士所逗留的期間，以斷定該人

是否須要接受檢疫。局長可就不同地區指明不同期

間，而有關指明期間不得超過28日；及  

( i i i )  修改取消對自內地或澳門到港人士發出的檢疫令的

有關條件，以令該人須完成一項檢疫，而該檢疫為期

不短於適用於該人的檢疫令下的期間；  

(b )  《2020年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 (修訂 ) (第6號 )規例》

( 見附件 B) ，修訂《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》            
(第599E章 )以賦權局長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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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指明從中國以外的地區到達香港及曾在緊接到達香

港之前在某一外國地區或某一中國地區逗留若干期

間的人士須接受檢疫的期間，而在指明有關期間前，

須顧及疾病在該地區的蔓延程度及模式及該些人士

為香港帶來的公共衞生風險。局長可就不同類別的

人士指明不同期間，而有關指明期間不得超過28日；

及  

( i i )  指明在到達香港前曾在某一外國地區或某一中國地

區逗留的人士所逗留的期間，以斷定該人是否須要

接受檢疫。局長可就不同地區指明不同期間，而有關

指明期間不得超過28日；及  

( c)  《2020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 ) (修
訂 ) (第3號 )規例》(見附件C)，修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管跨

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 )規例》(第599H章 )，以賦權局長指明曾

在某一地區逗留的人士所逗留的期間，以斷定該人是否受制

於第599H章下由局長施加的規定。局長可就不同地區指明

不同期間，而有關指明期間不得超過28日。  

 

現況及考慮  

疫情狀況  

2 .  本地疫情仍然嚴峻。第四波疫情未見緩和的跡象，而本地

個案的七天平均數持續高企，在過去兩周 (除了其中一天外 )均超

過80宗。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源頭不明個案的七天平均數亦有

同樣趨勢，在過去兩周 (除了其中一天外 )均超過29宗。  

3 .  內地疫情持續穩定，在過去兩周 (2020年 12月 6至 19日 )   
錄得31宗本地個案及在不同省 /區錄得的零星群組個案。在同一

段時期，廣東省沒有錄得本地個案。  

4 .  全球疫情嚴峻，新增個案及死亡個案均有所增加。當中尤

其令人關注的是，英國因應英格蘭東南部的個案急速增加，進行

流行病學和病毒學調查，從而發現新變種病毒。儘管我們知悉及

預期病毒會不斷因突變而有所變異，以致新變種病毒的出現，初

步分析顯示新變種病毒的傳播力較現時的病毒為強，傳播力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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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增加約七成。而這新變種病毒正正在家庭及社交聚會較為頻

密的季節出現。  

5 .  隨著本港第四波疫情下的確診數目近日一直橫行，雖然現

時沒有資料顯示  新變種病毒會增加病情嚴重情況、增加死亡率

或有較長的潛伏期，新變種病毒的高傳播力意味著，一旦其引入

本港並在社區傳播，很可能會引致大規模爆發，在性命損失、維

持醫療系統的正常運作及經濟方面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影響，

更會耗費過去多月來的抗疫措施的成效。  

入境管制措施的相關法律框架  

6 .  鑑於內地在2020年初爆發疫情，我們在2020年2月初引入

第599C章，規定所有在到港當日之前的14日期間，曾在內地逗

留任何時間的人士，不分國籍和旅遊文件，必須接受14日的強制

檢疫，獲准豁免人士除外。上述14日期間乃因應2019冠狀病毒

病的潛伏期而定，即由接觸病毒至開始出現病徵的期間。當時，

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潛伏期的大部分估算介乎1至14日，最普遍

為約5天。第599C章其後獲修訂，其中包括擴闊範圍以包括由整

個中國 (即內地、澳門和台灣 )回港的人士，以及賦權衞生主任可

就符合某些條件 (包括在到港當日或之前的一日完成一項為期不

少於14日的檢疫及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結果呈陰性 )的自內地

或澳門到港人士，取消強制檢疫令。  

7 .  作為應對全球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的其中一項入境管制

措施，我們在2020年3月中引入第599E章，對所有從中國以外的

地區到港的人士施加強制檢疫令，獲豁免者除外。  

8 .  考慮到輸入個案增加及檢疫設施的有限容量，我們於

2020年7月中引入第599H章，以賦權局長就來自指明地區的到

港人士施加與檢測及返港相關的條件，以減低他們為香港帶來

的衞生風險。自此以來，我們規定曾在若干指明地區逗留的入境

旅客，在獲容許登上前往香港航機前，須提供顯示2019冠狀病

毒病檢測結果呈陰性及酒店預訂房間 (或自2020年12月22日起，

預訂指定檢疫酒店的房間 )的文件。我們亦規定曾於任何中國以

外其他國家逗留的人士，在獲容許登上前往香港航機前，須提供

酒店預訂房間 (或自2020年12月22日起，預訂指定檢疫酒店的房

間 )的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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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 

9 . 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豁下專家

顧問團成員的意見，小部份病人的潛伏期或會多於14日。隨著

2019冠狀病毒病新變種病毒的出現，我們有需要及早診斷及防

止可能來自英國與新變種病毒相關的輸入個案的傳播。就此，我

們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延長在第599C章及第599E章下對曾在英

國逗留的人士施加的檢疫期至超過14日。由於丹麥、荷蘭及比

利時至今錄得若干與新變種病毒相關的個案，我們亦加入彈性

以延長曾在英國以外的其他地區逗留的人士的檢疫期。因此，局

長獲賦權，在顧及疾病在該地區的蔓延程度及模式，以及最近曾

在該地區逗留的人士為香港帶來的公共衞生風險的前提下，指

明檢疫期的長度，上限為28日，以及檢疫期適用的地區。第599C
章及第599E章的法例修訂大致相同。  

10 .  第599C章、第599E章及第599H章下檢疫及與登上交通工

具有關的規定乃根據有關人士在到達香港 /登上前往香港的交通

工具的當日及之前14日期間的旅遊史而施加。鑑於潛伏期有可

能超過14日，我們引入了更多彈性以賦權局長指明有關人士曾

在某一地區逗留的期間，以斷定該人是否須要遵守局長在三條

規例下所施加的規定。  

11 .  第599C章下已有機制就符合某些條件 (包括在到達香港

當日或之前的一日完成一項為期不少於14日的檢疫及2019冠狀

病毒病檢測結果呈陰性 )的自內地或澳門到港人士，取消強制檢

疫令。因應上文第9段有關賦權局長就到港人士指明檢疫期的修

訂，第599C章的相關條文亦已作出修訂，以令該些人士須完成

一項檢疫，而該檢疫為期不短於適用於該人的檢疫令下的期間。 

 

其他方案  

12.  《條例》第8條賦權可在目前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情況下，

訂立公共衞生緊急規例。除透過《修訂規例》落實有關措施外，

別無他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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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修訂規例》  

13.  《修訂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已載列於第1段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4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— 

刊登憲報   2020 年 12 月 23 日  
生效  2020 年 12 月 24 日  
提交立法會  2021 年 1 月 6 日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15.  修訂三項規例的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

文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16.  鑑於情況緊急，公眾諮詢並不可行。  

 

宣傳工作  

17 .  我們已在2020年12月23日於憲報刊登《修訂規例》、透過

記者會公布有關修訂及發出新聞公報。此外，我們已安排發言人

回應公眾及傳媒查詢。  

 

背景  

18. 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已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衞生挑

戰。由於目前未有有效治療或疫苗，加上感染個案數目激增，致

使多個國家 /地區採取影響深遠的措施，包括臨時封關或嚴格控

制措施、對非必要行程作出限制、實施隔離和檢疫安排，以防病

毒從外地傳入，以至防止大型社區爆發。在香港方面，政府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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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，推行措施，以減少進出香港的人口流動

(包括對到港人士實施檢疫及其他與到港相關的規定 )，以及增加

市民之間的社交距離。  

19 . 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，2019冠狀病毒病已構成大流

行，並可能於社區流行，永遠不會消失。要在短期内根除或消除

這病毒，是不切實際的目標，因此各個國家和地區需因應本身的

社會和經濟需要，不斷調整感染控制措施的力度。  

20 .  《條例》第8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公共衞生

緊急事態的情況下，包括前所未見的病原體的出現或某流行病

的逼切威脅甚有可能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或罹患嚴重殘疾 (不論

是否長期殘疾 )時，為防止、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

響，以及為保障公眾健康，訂立規例。  

 

查詢  

21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食物及衞生局

(電話：3509 8765)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2021年1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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